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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品品质质保保证证局局理理想想家家园园：：第第十十一一届届征征文文、、摄摄影影、、绘绘画画及及海海报报设设计计比比赛赛》》  

结结果果公公布布  
 

「香港品质保证局理想家园：第十一届征文、摄影、微电影、绘画及海报设计创作比赛」的评审工作已顺利完

成，感谢各界的参与和推动。是次比赛反应踊跃，粤港两地合共收到超过三千份作品。经评判审慎甄选后，已选

出各组别的优胜作品。颁奖典礼将于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假香港科技园高锟会议中心（金蛋）举行颁奬

典礼，各得奖者将于六月前获专人通知。 
 

如有任何垂询，欢迎电邮至 hkqaa.mkt@hkqaa.org 与本局联络。 
 

广州及邻近地区各组得奖名单胪列如下： 

 

绘画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绘画比赛 

冠军 孔芷程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唐如玉 三江镇中心小学 

季军 房小轩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何宝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吴淑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唐星瑜 顺德希望小学 

入围 

梁丽琴 顺德希望小学 胡珺熠 三江镇中心小学 

甘欣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黎语馨 三江镇中心小学 

盘思乐 三江镇中心小学 唐晓月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三江镇中心小学 
 

征文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征文比赛 

冠军 李婉琴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甘思琪 顺德希望小学 

季军 卢宇辰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房文昊 顺德希望小学 

李茜 顺德希望小学 

唐萱 南岗中心学校 

入围 

邓桂红 南岗中心学校 黄静怡 三江镇中心小学 

曾轶 顺德希望小学 李佳蓓 三江镇中心小学 

甘雨彤 顺德希望小学 李思颖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顺德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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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比赛获奖同学名单 

摄影比赛 

冠军 何建鹏 三江镇中心小学 

亚军 李成 顺德希望小学 

季军 房美娜 三江镇中心小学 

优异 
邓皓谦 三江镇中心小学 

黎语馨 三江镇中心小学 

入围 

张浩茗 三江镇中心小学 廖展鸿 三江镇中心小学 

潘樱柠 三江镇中心小学 罗满 三江镇中心小学 

李德永 三江镇中心小学 沈慧琪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最积极学校参与奖 三江镇中心小学 

 
有关「商校合作计划」活动性质的注意事项：  

1.「商校合作计划」旨在为学生提供事业探索机会，让学生了解各行各业，协助他们做好生涯规划。因此，计划推行的活动属教育活动，而非协助或容让任何机构推介他们的服务或产品。本局藉

此提醒所有安排活动的伙伴机构及其支持机构，不可以在活动过程中，作任何形式的销售或产品/服务推广。  

2.  活动一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安排活动的机构若为鼓励学生参加而提供任何物质奖励(如礼品或奖学金)，当中不应涉及任何形式的销售或产品/服务推广，或作为/使参与者以为是参加活动的报

酬；至于参加学生接受与否，纯属个人取舍。  

3.  安排活动的机构以及其邀请的协办机构工作人员或嘉宾在活动过程、相关刊物、网站或其他媒介所表达的任何意见、研究成果、结论或建议，均不代表教育局的观点。  

4.  教育局/主办机构有机会安排现场拍摄及/或录影。教育局有权将学校出席有关活动的视像资料，包括图片、影片、文字、活动照片、海报、图像或音讯作推广教育局「商校合作计划」之用；宣

传媒介包括但不限于刊物、网页及宣传品等。  
 


